附件：

株洲市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认定

申 报 表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填报日期：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一、申报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
	

	注册地址
	
	注册资金
	

	联系地址
	
	邮编
	

	单位网址
	
	E--mail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身份证号
	

	单位负责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在岗职工总数
	             
	技术工种人数
	        

	年均提取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占企业工资总额（%）
	

	年均用于职工培训的经费数量（万元）
	

	技术工种
	在岗职工人数
	            （人）
	技术工种数量
	       （人）

	
	技术等级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在岗位职工数
	
	
	
	
	

	辅助工种
	在岗职工人数
	           （人）
	辅助工种数量
	       （人）

	
	技术等级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在岗位职工数
	
	
	
	
	


二、实训场所及设施

	实训场所面积（平方米）
	
	可容纳人数
	

	硬件环境
	

	软件环境
	

	其他
	


三、师资配备情况

	人

员

配

备

情

况
	人员职责
	姓名
	性别
	专/兼职
	职称
	专业工龄
	所属单位名称

	
	实 

训

教

师

（可增加附页）
	
	
	
	
	
	

	
	
	
	
	
	
	
	

	
	
	
	
	
	
	
	

	
	
	
	
	
	
	
	

	
	
	
	
	
	
	
	

	
	
	
	
	
	
	
	

	
	
	
	
	
	
	
	

	
	
	
	
	
	
	
	

	
	
	
	
	
	
	
	

	
	
	
	
	
	
	
	


四、上年度培训工作情况报告

	


五、近期人才培训目标、计划

	


六、申报理由

	（主要包括：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培训条件、培训能力、规范管理、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研发能力、完成项目拟实施的工作方案等）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七、认定意见

	县市区主管

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专家小组

评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人社部门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须 知

一、申报单位须如实填报本申报表，对提交材料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责任自负。

二、申报单位应按统一制作的表式使用计算机填写。报申报表一式二份，申报同时提交相应电子文档。

三、所有注明需要复印件的项目，须提供相应复印件材料，并按A4纸的规格装订成册。

四、申报材料中要求签章的地方，须加盖公章，复印无效。
